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選秘一字第1061100386號

主旨：公告受理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申請案件。

依據：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受理期間：民國106年7月28日起至8月24日止。

二、合法登記之公司、商號、工廠或代理商，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

文件，以通訊方式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由本部評選指定之檢驗機構出具之符合檢測證明。但電子計算器

功能屬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要點附表一規格標準二之

（一）者，廠商得不檢附前述之檢測證明。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進口產品免附，

但須附代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委託生產者須附產品生產工廠與

委託生產廠商之契約書影本一份。）

(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三、本部評選指定之檢驗機構為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地址：桃

園市龜山區文明路29巷8號，聯絡電話：03-328-0026#188）

四、通訊地址：11602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1號考選部，信封並註名「國

家考試電子計算器申請案」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原

件退還。

五、有關「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要點」暨其附表『國家考試電

子計算器規格標準』、『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申請書』格式，請至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首頁（網址：http://wwwc.moex.gov.tw）快速

連結∕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措施∕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

要點項下下載。

部長 蔡宗珍



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4 日考選部選秘字第 0941100228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9 日考選部選秘字第 0951100042 號書函修正第三點、第四

點條文及附表一「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8 日考選部選秘字第 0961100105 號書函修正附表一「國家

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

中華民國 98 年 5 月 8 日考選部選秘字第 0981100234 號函修正第四點條文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7 日考選部選秘一字第 0991100123 號函修正第五點條文

-----------------------------------------------------------

一、考選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審查國家考試得使用之電子
計算器規格，特訂定本要點。

二、合法登記之公司、商號或工廠（以下簡稱廠商）生產或

代理之電子計算器得向本部申請核定為國家考試電子
計算器。

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如附表一。

三、廠商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一）由本部評選指定之檢驗機構出具之符合檢測證明。

（二）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一份。

（三）產品生產工廠之工廠登記證影本一份。（進口產品免
附，但須附代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委託生產者須附

產品生產工廠與委託生產廠商之契約書影本一份。）

（四）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商品檢驗合格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電子計算器功能屬附表一規格標準二之（一）者，廠

商得不檢附前項（一）之檢測證明。

第一項檢驗機構由本部公告，申請書之記載事項及其
格式如附表二。

四、本部定期受理廠商申請，依實際需要辦理審查及公告。

公告事項包括：合格電子計算器之廠牌、型號、生產廠
商或代理商。

五、本部應成立審查小組進行申請案件之審查。

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三人，由部長遴聘本部代表七人及學
者專家六人組成，並指派本部代表一人擔任召集人，聘

期二年，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



六、審查小組會議主席由召集人擔任，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

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審查小組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

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表決，始得決議，表決同數時，

由主席決定之。
七、審查小組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單位、團體及申請

廠商派員列席說明。

審查小組幕僚作業由本部人員兼辦。
八、經本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如有規格之改變，

原申請廠商應重新向本部申請。



附表一

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

編 號規 格 標 準

一 應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含圖式 及識別號碼）。

二 具備之功能：

（一）第一類：具備+、－、×、÷、%、√、MR、MC、

M+、M-運算功能。

（二）第二類：具備+、－、×、÷、%、√、MR、MC、

M+、M-、三角函數、對數、指數運算功能。

三 不得具備之功能：

（一）文書、程式、公式及計算式之文數字編輯、

記憶功能。

（二）超出 MR、MC、M+、M-、GT 之數據儲存功能。

（三）使用者儲存程式或功能鍵以外之內建程式功

能。

（四）發聲、列印報表及內建振動器。

（五）外插擴充卡、記憶卡及各種通訊功能。

（六）外接電源功能。



附表二 

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申請書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公司電話： 

聯 絡 人： 

職    稱： 

連絡電話：                           (公司印鑑) 

 

傳    真： 

公司地址： 

工廠地址：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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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產 品 基 本 資 料 表  
 

申請產品名稱  型號  

 
 
 
 
 

                (產品正面 4x6彩色照片) 
 
 

照片請以 4×6規格拍攝產品正面，力求清晰明顯可辨，黏貼於此處，為加快上

網速度，可於沖洗時要求沖印店轉為電子檔光碟 JPG格式，隨申請表一併附上

光碟 CD (光碟上請註明公司及產品名稱、型號)，敬請配合。 

 
 

規格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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